附件2-4
关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XXXX

建设项目招标最高限价意见
XXXX：

根据荷城街道招投标规定，我办委托XXXX公司对该项目预算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如下：

该项目送审金额XXXX元，核增（减）金额XXXX元，主要材料预算价参照XXXXX信息价，项目预算审核后的金额为XXXX元。

经审核，该工程投标最高限价为：XXXX元。建设单位须在招标文件中注明：在不违反合同规定的结算办法前提下，本项目以经荷城街道财政办公室审核的结算价为工程最终结算价。

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财政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